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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汀政办规〔2025〕4 号

长汀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长汀县 2025 年储备订单粮食

收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将《长汀县 2025 年储备订单粮

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务必压实责任，认真抓好

贯彻落实，保障我县粮食安全。

长汀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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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 2025 年储备订单粮食
收购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有关决策部署，

进一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一定地方储备粮源，增强政府

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

障法》《福建省粮食流通管理办法》《福建省地方储备订单粮食直

接补贴管理办法（试行）》（闽财建〔2020〕20 号）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方案。

一、订单计划安排

根据《龙岩市财政局 龙岩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5

年省级、市级储备订单粮食计划和直接补贴资金的通知》（龙财发

指〔2025〕13 号）及《长汀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2025 年度县级储

备粮油轮换计划的批复》（汀政综〔2025〕125 号）文件精神，我

县 2025 年省、市、县三级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为 13808 吨，其

中：省级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 3000 吨；市级储备订单粮食收购

计划 2700 吨；县级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 8108 吨。

二、订单任务分解

（一）任务分解

1.落实常规任务分解。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根据各

有关乡（镇）粮食生产、往年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等将今

年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任务分解到有关乡（镇），由乡（镇）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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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根据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任务，结合辖区内种粮实际情况，将任

务分解到有关村，根据农户的种粮面积、产量、余粮等情况将储

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分配落实到实际种粮农户和各新型粮食生产

经营主体（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供销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其中新型粮食生

产经营主体的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由乡（镇）人民政府直接

安排。

2.试行收购新模式。为推动粮食购销体制机制改革，牢牢把

握本地区粮源，提高订单履约率，探索储备订单粮食收购新模式，

充分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在粮食收购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市级工

作部署，2025年市级订单粮收购计划中，安排我县700吨试行开展

收购新模式，不纳入分解至各乡镇计划中。试点收购计划由市粮

食储备直属库有限公司委托我县粮食收储公司与符合条件的收购

对象达成收购意向后三方共同签订市级储备订单粮收购合同。试

点收购对象由市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根据上年度粮

食种植面积、产粮等综合考虑确定。

（二）造册登记。订单任务较少的农户联合与村委会签订售

粮计划，村委会负责落实农户订单粮食收购计划，由村委会统一

填制订单“花名册”，张榜公示五日无异议后由村委会造册（一式

四份），并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报备，乡（镇）人民政府、

县粮食收储公司、乡（镇）财政所和村委会分别留存一份。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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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公示五日无异议

后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乡（镇）人民政府、县粮食收储公司和

乡（镇）财政所分别留存一份。

（三）加强督促。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要督促各村委会

在分解落实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时要加强与农户沟通联系，同

时在安排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的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时，不

得出现重复分配的现象。

三、订单粮食收购

（一）合同签订

1.合同双方。县粮食收储公司根据各乡（镇）各有关村已落

实公示情况（订单“花名册”)，与各乡（镇）（或村委会）签订

储备订单粮食收购合同。

2.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具体粮食品种、种植面积、订单数量、

收购价格、直接补贴标准、质量要求、收购地点、合同期限、双

方责权及违约责任等。储备订单粮食收购合同有关方面各执一份。

（二）资金筹措及监管

收购储备订单粮食所需的资金，由县农发行按照“以销定贷、

以效定贷”的信贷政策，依据收购计划数量、价格和收购进度给

予保证。

（三）有关要求

1.品质要求。储备订单粮食收购的品种为本市、县区域内种

粮主体当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及以上早、中、晚籼稻谷，具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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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按稻谷国家标准（GB1350-2009）执行。

2.收购价格。省、市级储备订单粮收购价格分别按省、市确

定的收购价格组织收购；县本级订单粮收购价格，由县发改（粮

储）局会同县财政局等相关部门，根据当地粮食收购市场价格行

情走势，确定县本级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价格报县政府批准后，由

县粮食收储公司公开挂牌敞开收购。在收购期限内，当市场收购

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水平时，依照程序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各级储备订单粮食。

3.具体时间安排

（1）宣传、张榜公布阶段：7 月 25 日—8 月 15 日

（2）订单合同签订阶段：8 月 15 日—9 月 15 日

（3）订单粮食收购阶段：8 月 15 日—12 月 30 日。其中：省

级储备订单粮自上市之日起至本年度 12 月 30 日止，市级储备订

单粮自上市之日开始收购，最迟不得超过 12 月 20 日；县级储备

订单粮自上市之日起至本年度 12 月 30 日止。

（四）计划调整

在粮食订单收购合同履约期限到期后，逾期未完成的储备订

单粮食收购合同自行终止。未完成的计划数由县粮食收储公司结

合各乡（镇）订单粮食实际完成情况，把未完成的计划及时调整

到有余粮的乡（镇），并报县发改（粮储）局同意后，向有售粮意

愿的种粮农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供销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敞开收购，直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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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任务完成为止。

四、订单粮食直接补贴

（一）补贴标准。每 50 公斤 12 元。

（二）补贴对象。严格落实“谁卖粮，谁得款”原则，补贴

对象为当地从事稻谷生产并与县粮食收储公司签订储备订单粮食

收购合同的售粮主体。

（三）补贴发放。县财政局按照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数量

和补贴标准，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相关乡（镇）财政所，财政所凭

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企业开具的订单收购码单（直接补贴款联），通

过“一折通”或“一卡通”一次性兑付给售粮农户、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供销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售粮主体，切实保障补贴资金真正落到售粮主体手中。

五、规范使用粮食经纪人

鉴于我县各级储备订单粮食收购数量大、任务重、国有粮食

收储企业收购人员不足，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国有粮食

收储企业，在确保本辖区内储备订单粮应收尽收仍然无法完成订

单粮收购计划情况下，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可按程序委托具有

与其收购粮食品种、数量相适应能力的，且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注

册的经营户（简称粮食经纪人），在县内其他乡（镇）进村入户收

购粮食，同时受委托方（粮食经纪人）在收购粮食过程中应明确

告知售粮农户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挂牌的收购价格、补贴标准和质

量标准，其运费和劳务费等由该受委托方与售粮农户自行商议确定。



- 7 -

六、工作职责

县发改局：负责会同县财政局等部门分解我县各级地方储备

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并上报县政府审批。指导乡（镇）落实、分解

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指导、监督县粮食收储公司订单粮收购

以及订单粮食收购价款的兑付工作及绩效评价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编制资金预算，筹措订单粮直接补贴资金，

并按规定程序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相关乡（镇）财政所。同时

组织开展绩效管理工作，督促有关单位按规定及时兑付订单粮直

接补贴资金。

乡（镇）人民政府：要认真做好储备订单粮收购政策的宣传

工作，根据下达的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和所辖村农户实际种粮面积

和历史订单合同履约等情况，将本乡（镇）订单任务分解到位，

督促所辖区内各村将订单任务落实到实际种粮农户及各新型粮食

生产经营主体，不得下达到非实际种粮农户手中。检查监督村、

组做好订单任务分解的公开、公示工作。负责监督检查订单粮计

划分解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负责及时兑付订单粮食直接

补贴资金，并具体开展绩效管理工作。支持配合县粮食收储公司

做好对储备订单粮食的收购工作。

县粮食收储公司：根据各有关乡（镇）分解下达的花名册，

与各乡（镇）、村和各种粮主体签订储备订单粮食收购合同。根据

订单粮食收购合同，做好订单粮食收购工作，按规定及时兑付订

单粮食收购价款。及时向县发改（粮储）局、财政局报告订单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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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收购工作情况。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汀县支行：负责编制地方储备订单粮食

收购资金信贷计划，指导做好订单粮食收购资金使用和监督检查

等有关工作。

七、有关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担任。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直各有

关单位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粮食安全工作要求，全面落实粮

食安全责任制，充分认识抓好粮食收购工作的重大意义，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强化举措，压实责任，相关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

形成工作合力，扎实推进储备订单粮食收购工作。

（二）切实加强监管。各有关乡（镇）应加强对各农户和种

粮主体的粮食种植面积的核查，适时跟踪掌握储备订单粮食的生

产情况。县发改（粮储）局要督促县粮食收储公司加强储备订单

粮食收购过程的监管，严格落实“五要五不准”收购守则，严厉

打击“转圈粮”和“打白条”、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三）做好绩效评价。县政府分别对省、市、县级储备订单

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直接补贴资金的拨付以及执行效果等开

展绩效评价。由县发改（粮储）局、县财政局牵头组织督查考评，

对综合完成情况较好的前三名乡（镇）分别给予 10 万元、6 万元、

3 万元的正向激励奖励；对未完成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任务或督查考

评中发现存在较大问题的，在县对县直单位、乡（镇）年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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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察访核验中予以扣分，并由县政府领导对其主要领导进行约

谈，考核结果抄送县委组织部，作为各有关乡（镇）主要负责人

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依据。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1 年。

附件：2025 年地方储备粮订单收购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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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地方储备粮订单收购计划表

单位：吨

乡（镇） 合计 省级 市级 县级

新桥镇 520 120 80 320

馆前镇 1800 410 275 1115

童坊镇 1800 410 275 1115

河田镇 3050 700 465 1885

三洲镇 700 160 110 430

南山镇 500 115 75 310

濯田镇 3348 760 510 2078

四都镇 400 90 60 250

策武镇 320 80 50 190

古城镇 670 155 100 415

长汀县永鑫果蔬农民专业

合作社
150 150

长汀县远丰优质稻专业合

作社
400 400

长汀县合胜农机专业合作社 150 150

合计 13808 3000 2700 8108





————————————————————————————

抄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主动公开信息索引号：LY05100-2500-2025-00069

————————————————————————————————

长汀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2 日印发

————————————————————————————


